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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川市财政局

关于申请咸丰路特勤站训练塔及附属

设施建设项目重新招标的函

市消防救援支队：

你支队《关于申请咸丰路特勤站训练塔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

重新招标的申请》收悉。经研判，同意你单位重新启动该项目招

标工作，请严格规范评标现场管理，强化评审专家纪律管控。

特此函复。

铜川市财政局

2026 年 7 月 2 日


